广西师范大学门面（场地）公开招租规则
意向承租人应在报名前自行完成对招租标的的实地踏勘，全面了解其位置、面积、现状及周边环境等全部情况。一经报名，即视为已充分知晓并接受标的现状，承诺对自身竞租行为及报价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竞得人不得在成交后对标的物的品质、数量等提出任何异议。

第二条 本次招租采用有底价公开竞价方式进行。意向承租人须按规定足额缴纳竞租保证金并完成报名，凭报名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按时参加现场竞价。

第三条 仅限已足额缴纳保证金并完成对应标的报名的意向承租人进入竞价现场。入场时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保证金缴纳凭证原件；如为法人代表委托，须同时出示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为维护现场秩序，非报名人员、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竞价区域。

第四条 竞价开始后，竞租人应遵循主持人指令进行举牌应价，每次举牌即代表一次有效报价。各竞租人对同一标的的举牌报价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请审慎决策。举牌报价一经作出即具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或反悔，否则视为违约。竞租人须自行关注竞价进程并对错过应价时间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条 竞租人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招租方有权立即取消其竞价资格，已缴纳的竞租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保留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赔偿的权利：（一）扰乱竞价现场秩序，干扰正常工作；（二）操纵、串通报价或实施其他损害招租方及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三）在现场有吵闹、滋事、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等不当行为；（四）竞得后，拒绝当场签署《广西师范大学公开招租竞价成交确认书》；（五）未在规定期限内与招租方签订《广西师范大学房屋租赁合同》。

第六条 未竞得人的竞租保证金，将在竞价活动结束后的7个工作日内，由招租方按原路径无息退还。竞得人的竞租保证金，可在其与招租方正式签订《广西师范大学房屋租赁合同》后的7个工作日内，凭招租方开具的退款通知办理无息退还。出现本规则第五条约定的违约情形时，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七条 本规则是《广西师范大学商业门面（场地）招租公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意向承租人在参与招租过程中任何违反招租公告及本规则的行为，均可能导致其资格被取消及保证金被没收，招租方同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本规则由广西师范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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